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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眾對審議民主的支持程度和參與意願

林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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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民主的實踐所遇到的重大挑戰，是如何制度化地整合到決策

過程並影響政策決定。公民審議的制度化，有賴社會公眾的支持和參

與，但既有文獻幾乎都沒有探究一般民眾對政府所發動、意圖影響政

策的公民審議的支持程度和參與意願。本文以「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

查」2014年的調查結果，分析台灣民眾對公民審議的支持程度和參與

意願。本文發現，由於特殊的政治脈絡因素，台灣民眾普遍支持公民

審議，而且，對代議制度越不信任、對政黨功能和民主體制的運作現

狀越不滿，以及越支持直接民主的人，越可能支持公民審議。本文也

探究公民審議的參與意願、社團參與、日常公民討論和社會不平等的

關係。本文發現，社團參與，以及日常生活的公民討論，能夠養成政

治效能感、政治興趣和表達能力等公民心性與能力，提高人們參加正

式的公民審議的意願。因此，活絡的公民社會以及日常的公民對話，

能建構審議民主的公民文化基礎，強化社會公眾參與公民審議的意

願。但本文也發現，性別與教育程度會影響公民心性與能力，因此公

民審議的參與意願呈現不平等的現象，這是強調平等原則的審議民

主，在實踐上必須面對和克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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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Will Be Willing to Deliberate?

Civic Talk, Social Capital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Taiwan

Kuo-ming L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ivic talk, social capital, and the practice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re said to be good for shaping active, democratic citizenship, but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three have not been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explored. This paper examines their relationship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inequality in citizen participation.

Using data from a national survey conducted in Taiwan, this paper

explores citizens’ support for and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government-

organized deliberation. I found that 73% of respondents agreed with the idea

that governments should convene citizen deliberation before making

decisions on important issues, and 53% said that they would b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such events. What accounts for the public willingness to

deliberate? The results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show that : (1) Civic talk,

defined as engagement in conversations about social events in informal

settings, influenced the willingness to deliberate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civic mindedness and skills (including political efficacy, political

interest,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communicative ability); (2) The number of

those joining various types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lso affects the

willingness to deliberate, largely by producing mobilization effects on civic

talk; and (3) Women and the less-educated are less willing to participate

because of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gender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civic mindedness and skills. This paper thus found that civic talk and social

capital can help construct a civic-culture foundation for deliberation,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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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quality persists and needs to be overcome in the practice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roclaimed to fulfill the ideal of political equality.

Keyword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ivic talk, social capit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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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言

當前代議民主體制的運作，引起許多公眾的失望與不滿；與此同

時，審議民主的實踐與理論，在過去二十多年來則有長足的進展。支

持菁英政治和專家決策的倡導者，認為一般公民是「盲目、無知、短

視近利」，需要他人來為他們「真實的利益」代言 (Held 2006:

157-198)。審議民主論反對這種說法，認為公民才是自身利益的最佳

判斷者，一般民眾應該直接參與政策決定的意見形成。但是，公民的

偏好必須在溝通的過程中，經過相互批評和反思，才能對自己、他人

和社會整體的利益，有清晰的理解。廣納公民參與對話、尋求協議的

社會過程，使各種衝突的利益和觀點，能夠得到公平、周延的考量，

如此形成的決策，才能落實政治平等的民主原則，提升民主決策的正

當性和品質。這套原本是規範層次的民主理論，在上個世紀末進入實

踐階段。各式各樣創新的公民審議模式，在全球各地大量湧現；有的

公民審議由民間組織贊助，有的則由政府機構發動。儘管審議形式各

異，眾多經驗研究都指出：「當不同背景的公眾聚集在一起，只要能

提供事實的資訊，設計良好的審議環境來支持高品質的討論，人們所

做的集體決定，往往比既有的政策架構更包容、更公正，也更能反思

公共利益」(Lukensmeyer 2014)。研究文獻也顯示，審議的過程，能在

微觀的個體層次產生轉化的效果，提升公民的知能和道德品質，養成

健全的民主體制運作所需要的公民德性。1倡議者因此認為審議民主

可以矯正當前民主體制運作的弊病。不過，倡議者也承認，審議民主

的實踐面臨理想與現實的落差。在鉅觀的體系層次，公民審議並沒有

促動決策結構的變革。在美國致力於推動日常公民審議的實踐者

Martha McCoy (2014) 反省說，公眾在審議場域所展現的賦權之聲

(empowered public voice)，並非日常公共生活的常態。廣大的公民之

1 關於公共審議的效果，請參閱 Delli Carpini et al. (2004)詳盡的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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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以及公民與政府決策之間，往往失去連結關係；政策決定還是掌

握在傳統政治菁英手中，並非來自公民相互說理的溝通過程。她說：

即使民主創新與實踐持續地進步，這些實踐也產生有意義的

結果，但我們還沒能夠影響大多數人們的生活。這就好像雖

然我們知道有什麼有效的藥物可以治療蔓延的疾病，卻還沒

想出法子來大量生產與分配。

雖然許多實踐的反思，如同 McCoy 這位推動者，都關心審議民

主與公民日常生活的連結，但是，重大決策前是否應該先召開會議讓

一般民眾來討論，提出意見讓政府參考？還是由政府官員、民意代表

和專家決定就好？社會公眾支持哪種決策模式？如果政府在做決策

前，先辦理公民審議活動，誰願意來參加？我們對這些問題，所知非

常有限。

不瞭解社會公眾對審議民主的支持程度和參與意願，我們就無法

妥切地探究審議民主的運作如何能形塑影響民眾生活的政策決定。當

然，公民審議能否形塑政策決定，受到政治體系諸多條件的限制，如

國家與公民社會的關係（林國明 2009；Dryzek and Tucker 2008)，以

及非審議的決策模式和審議要素之間的連結 (Parkinson andMansbridge

2012)。可是，如果社會公眾不支持政府辦理的公民審議活動，認為政

策決定應該交給透過選舉取得權力的政府官員和民意代表，以及具有

專業知識的專家，那麼，要將公民審議形成的意見納入政府決策，如

何能有正當性？再者，審議民主的規範基礎是政治平等，主張所有受

到決策所影響的人們或其代表，都應該能夠參與審議的過程 (Elster

1998; Fishkin 2009)。現實上，不可能所有的公民都參與審議活動，那

麼，誰來參加審議？許多女性主義者和差異民主論者認為，公共審議

其實會排除社會弱勢者，無法體現政治平等的原則 (Fraser 1994; Sander

1997; Young 2001)。如果只有優勢者參加並支配審議的過程，如此的

公共審議，勢必被質疑「缺乏代表性」；審議的結論，也會被指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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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的民意」。批評者將會指責，政策決定如果要聽取「缺乏代表

性的偏差民意」，那是缺乏民主正當性的。審議的不平等是否真的存

在？國內學者曾經分析不同社會位置的公民進入政府贊助的審議論壇

之後，言說互動是否存在不平等（林國明 2014），但我們對於「誰來

審議」，什麼因素影響人們參與政府辦理的公民審議活動，是不是優

勢群體更願意參與審議活動等問題，仍然所知不多。

本文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探問「誰來審議」的問題。我要探問

的，不是哪些人實際出現在審議的場域，而是誰願意參加政府辦理的

公民審議？探問參與意願，其實是直指參與不平等的核心。Henry

Brady 等人在政治參與的經典文獻中指出，「誰來參與」的問題，可

以從「為什麼有人不參與」的反面問法來尋找解答的線索。他們認

為，人們不參與政治，可能有三種原因：沒有意願、沒有能力、沒有

管道 (Brady et al. 1995)。女性主義者 Iris Young (2003)在討論公共審議

的排除效果時也指出，人們要能進入公共審議的場域，必須有管道得

知活動消息、有能力從工作和照護的負擔中挪出時間、能瞭解審議的

議題，也要有參與的意願。管道與能力，在社會人群中的分配是不均

等的，參與的意願也是如此。眾多審議模式的公民參與，都是自由選

擇參加；某些審議模式，考慮到參與意願造成「自我選擇」的偏差，

會使用隨機或分層抽樣方式挑選參與者，使參與審議的人口特質和社

經背景，儘量與全國或地區人口接近 (Brown 2006)。但是，如果特定

人群參與意願低落，無論採用何種抽樣技術調整，還是會造成偏差的

結果（林國明 2013）。因此，探問誰有意願來參與公共政策的討論，

就是在探問審議民主是否能夠實現政治平等的原則，也涉及公民審議

能否與決策體制結合的正當性問題。

在探問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之前，必須瞭解人們是否支持公共審

議。如果人們不支持公民審議，認為政策決定應該由政府官員、民意

代表和專家做決定就好，很可能就不願意參加這類的公共討論。除此

之外，參與意願受到動機、能力和資源的影響。人們不願意參與，可

能是政治效能感很低，認為參加這種討論沒有用，或是對政治沒有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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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動機層次因素）；也可能是認為自己對公共政策不瞭解，或表達

能力不好（能力因素）；也可能是工作太忙、沒時間（資源因素）。

政治參與的文獻指出，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和收入等人口特質和社

經背景，影響到動機、能力與資源，因而對參與意願產生影響。人口

特質和社經背景之外，文獻中一直認為社團參與是影響政治參與最重

要的因素 (Schlozman 2002)。在社會資本論的風潮下，「新托克維爾

主義」認為參加結社組織，可以提高人們的政治興趣、政治效能感、

表達能力和政治知識，因此我們可以假設，參加結社組織能夠強化人

們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

除了社經地位和社團參與之外，本文尤其關心人們在日常生活中

的公民討論 (civic talk)是否影響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當前審議民主

實踐的主要模式，具有「程序主義」的特性（林國明 2013），都有一

套結構化的程序規則，來徵求和挑選參與者、提供資訊、引導討論進

行並形成結論。程序主義的審議模式，雖然呈現蓬勃發展之勢，但多

數公民仍無緣參與這類正式的審議。不過，許多公民在日常生活中，

會與熟識或不熟識的人，非正式地談論政治或社會議題。這種非正式

的公民對話，政治溝通的領域已累積大量的研究文獻，探討發生的頻

率、性質與效果，但是審議民主的文獻，卻很少關注日常生活的公民

討論，泰半是因為程序主義的偏見，使審議民主的實踐者和研究者，

認為日常的公民討論「不夠審議」。審議民主的推動者，雖如前面所

言，關心公共審議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思索「高品質」的討論如

何「大量生產」，擴散到日常的公共生活，卻很少探問日常生活非正

式的公民對話，如何影響正式場域的公民審議。一些關切審議不平

等、批判程序主義審議模式的女性主義者，雖然倡導日常生活領域的

公民對話 (Fraser 1994; Young 2000)，也沒有探究非正式公民對話與正

式審議之間的關係。關切審議不平等的文獻，大多忽略政治溝通的文

獻所指出的，日常生活的公民對話，能夠提高人們的政治效能感、政

治興趣和政治知識，因而提升人們參與政治活動的意願。如果日常的

公民對話，的確能夠養成公民能力與習性，是否也能促進人們參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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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公民審議的意願？這是本文想要探索的問題。

如果日常公民對話的土壤可以長出公民審議的茂盛花朵，我們便

要進一步問：如何使土壤更肥沃？傅仰止 (2014)的研究指出，參與社

團的類型越多越能提高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討論公共議題的頻率。本文

想進一步探究，結社，除了對公民審議的參與意願有獨立效應之外，

是否也透過日常公民討論的中介，進而提升人們參與公民審議的意

願？將結社、日常公民討論和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做分析上的連

結，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前面提到，當前民主體制的運作引起

許多不滿。如何矯正代議民主的弊病，學者開了不少處方，除了審議

民主之外，另一道重要的處方便是「社會資本論」，認為廣泛參與結

社活動，能夠促使公民積極參與政治。有積極活躍的公民社群，民主

政體的政府表現也會比較好 (Putnam 1993, 1995, 2000)。到目前為止，

社會資本與審議民主的文獻甚少對話。另外，如前所述，審議民主的

研究與日常公民討論的文獻，也少有交集。本文將這些各自分隔的領

域進行連結與對話，這樣的分析連結有重要的實踐意涵。社會資本，

可能不僅如現有文獻所說的，直接影響「公民社會」的壯大而矯正民

主體制的弊病，它可能同時在日常生活的層次，透過公民對話，間接

地建構了審議民主的公民文化基礎。我們也可以順著這樣的分析，進

一步探索擴大社團組織與公民對話，是否能夠降低社會人群之間參與

審議的不平等？

政府支持的公民審議，雖在全球各地風起雲湧地出現，但是，目

前還沒有研究以系統性資料，同時探討特定政治體系中的社會公眾，

對政府辦理公民審議的支持程度和參與意願。本文是首先做此嘗試的

研究，2以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執行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2014年第六期第五次調查中公民權組的問卷調查結果，探討以上提出

的問題。

2 Michael Neblo et al. (2010)的研究雖然探討了參與意願，但並沒有討論公眾對公民審議
的支持，以及兩者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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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脈絡與公民審議的公眾態度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分析誰願意參與政府舉辦的公民審議會議。在

分析參與意願之前，必須先瞭解社會公眾對審議民主的支持程度，以

便檢視影響支持審議民主的因素，是否也對參與意願產生影響。目前

雖無文獻以系統性資料分析哪些因素影響社會公眾對審議民主的支持

程度，但從相關理論與有限的經驗研究，我們還是可以推測一些可能

的影響因素。例如，Annika Porsborg Nielsen et al. (2007)分析社會普行

的民主價值，如何影響體現審議民主理念的公民會議 (consensus

conference)在法國、丹麥和挪威的發展命運。倡導審議民主，經常是

為了矯正代議民主體制一些廣受詬病的缺陷，例如，公民的政治冷漠

或缺乏參與機會，以及政策決定缺乏說理的成分，希望在選舉政治、

專家決策和利益團體的運作之外，提供公民直接參與政策討論的機會

（林國明、陳東升 2003；林國明 2009；Fishkin 1997; Gutmann and

Thompson 1996）。Nielsen等人因而認為，社會公眾對代議民主所抱

持的信念，影響到公民會議的發展命運。他們的研究指出，在法國公

民會議無法被廣泛接受，是因為法國公眾和主要政治社會行動者認

為，民主正當性的來源，是由民選的政府首長和民意代表，依據公平

與透明的程序來做政策決定；政策決定如果要透過公民會議來徵詢少

數民眾的意見，這是與代議民主的本質相衝突的。相較之下，公民會

議在丹麥能被廣泛接受，則是因為丹麥具有強調公民積極參與的民主

傳統。Ida-Elisabeth Andersen and Birgit Jæger (1999)也認為，做為審議

民主實踐先鋒國家的丹麥，之所以廣泛採用公民會議、願景工作坊

(scenario workshop)等公民審議模式，主要是因為丹麥公民積極參與各

種事務的討論與決定，因而創造整合性的政治過程。從這樣的觀點，

我們可以推論，如果民眾對代議民主體制的運作越不信任，以及越具

有直接民主的信念，越可能支持政府在決策之前，先行召開公民審議

會議來徵詢社會公共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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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文獻比較少注意到政黨競爭的政治脈絡如何影響社會公眾對

審議民主的支持。在國內文獻方面，林國明 (2009: 183-184) 曾分析

2004到 2008年民進黨政府執政時期為何大力推動審議民主，他認為

藍綠陣營的「政黨惡鬥」，使得許多政策議題無法理性討論，以及

「分裂政府下的政黨對抗與政策僵持似已滋長政治疏離並為治理危機

響起警鐘」（引自鄭敦仁 2004: 28-29），這樣的政治現實，使得審議

民主的理念對一些政治社會行動者或公眾具有吸引力；例如，民進黨

部分行政首長察覺到這種民意風向，於是「想藉勢而為，透過公民會

議所建構的民意來突破政治僵局」。根據這個政治脈絡的解釋，我們

可以假定，社會公眾如果對政治現狀較為不滿，認為政黨無法提供人

們政策選擇，比較可能支持審議民主。

林國明 (2009) 也提到，部分民進黨行政首長熱衷於推動公民審

議，是因為具有「草根民主」的信念。國民黨在 2008 年重新執政之

後，中央政府對審議民主的推動急凍般冷卻，可能的原因之一是黨內

菁英排斥參與民主。例如，馬英九在 2008 年競選總統提出的「憲政

改革政策」指出，「局部性的公民會議並不能取得民主決策的正當

性」，而是應該「由行政院及立法院內部自行建立理性審議的程序」。3

我們假定政黨領導人與政黨支持者的信念有一定程度的聯繫，因此，

泛綠選民可能傾向於支持審議民主，而泛藍選民則傾向於反對審議民

主。

綜合以上的討論，我假定台灣民眾對代議民主體制越不信任，對

民主體制的運作現狀，以及政黨提供政策選擇的功能越不滿意，越支

持直接民主；另外非國民黨支持者，比較傾向於支持審議民主。我也

將評估這些政治脈絡因素和政黨支持傾向，是否影響民眾參與公民審

議的意願。

影響支持公民審議的因素，也可能影響民眾參與公民審議的意

願。Michael Neblo et al. (2010)的著作是既有文獻中，唯一以全國性問

3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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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調查探究民眾參與公共審議意願的研究，研究結果指出，一般民眾

大多討厭政治，對公共事務缺乏參與意願，但如果他們對政治體系的

運作現狀感到失望、不滿，可能會比較願意參與審議，因為這種參與

模式是傳統黨派政治的替代選項。根據這種說法，參與意願和對現有

政治體系的負面評價有關，因此我們可以假定，對代議民主體制越不

信任，對民主體制的運作現狀，以及政黨提供政策選擇的功能越不滿

意的人，參與公共審議的意願越高。

不過，本文真正關心的不是政治脈絡因素對參與意願的效應，而

是參與審議的意願和結社、日常公民討論，以及社會不平等的關聯。

這種關聯是 Neblo et al. (2010) 所忽略的。以下先針對這個部分做討

論。

三、公民審議的參與意願與社會不平等

審議民主仍是定義紛雜的概念，一般的界定包含兩個部分。一

是，受到政策所影響的公民，有機會可以直接參與政策決定，這是審

議民主的「民主」部分；二是，公民的參與是透過公共討論的形式來

形成集體意見，這是審議民主的「審議」部分 (Elster 1998)。根據這

樣的界定，本文將審議民主操作化為：「政府在做重大決策之前，邀

請一般民眾來參加討論，提出政策建議讓政府參考」。這個操作化定

義符合審議民主概念的兩大要素：直接參與和公共討論。

公民參與政策議題的公共討論，形式繁多。根據以上的定義，我

把公民審議局限在政府所發動的，具有政策影響意圖的公共討論。本

文所指涉的公民審議，因而是一種政治參與的形式。既有文獻對政治

參與的界定，主要是跟隨 Sidney Verba等人的定義:「具有影響政府行

動的意圖或效果的活動」。這類的活動可能是直接地影響公共政策的

制定與執行，如請願、連署、遊行、接觸政府官員等，或者是間接地

透過影響選舉來影響政策，如投票、捐錢給政黨或助選 (Verba et al.

1995: 38)。Verba等人的定義，排除日常的政治討論，曾被批評為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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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隘 (Teorell 2006)。傳統的政治參與研究通常並不包含公民審議這類

新興的參與形式，但本文所界定的公民審議乃意圖影響政府政策的活

動，仍在 Verba 等人所界定的政治參與的概念範疇內，因此可以援引

政治參與的相關文獻來討論影響參與公民審議意願的因素。

政治參與長期以來一直是社會科學中非常成熟、熱門的研究領

域，國內也累積不少文獻，研究公民責任、民主價值、效益與成本、

社會資本、交叉網絡 (cross-cutting network)、政治信任、政治效能感、

政治討論、政黨認同、族群認同等眾多因素對政治參與的影響（王鼎

銘 2007；吳俊德、陳永福 2005；吳重禮、李世宏 2005；吳重禮等

2006；林聰吉 2007；王靖興、王德育 2007；林瓊珠、蔡佳泓 2011；

林珮婷 2014）。這些研究所探討的政治參與，都局限在選舉和投票行

為；另外，除了少數例外（如楊婉瑩 2007；林珮婷 2014），國內政

治參與的既有文獻，很少關注不平等的問題。

但在國外文獻中，不平等是政治參與研究的核心問題。誠如Verba

(1996) 在美國政治學會會長的就任演說中所說的，政治參與的不平

等，使某些人對政府操縱不成比例的影響力，這是困擾民主政治的問

題。他和其他學者指出，從代表的觀點來說，那些比較少參與的公民

是要付出代價的，因為政府官員少有機會可以聽到他們的聲音，所以

比較不會注意他們的關切、偏好和需求，結果就違反了「政府應該回

應所有公民的偏好」這樣的民主理想 (Verba et al. 1997: 1053)。因此，

探問「誰參與」、「誰不參與」，其實是關切「政治平等」這個民主

核心價值。而如前所述，人們之所以不參與政治活動，可能是三種因

素所造成的：沒有意願、沒有能力和沒有管道。雖然本文所要分析的

是參與意願，不是實際發生的參與行為，但是既有文獻都把參與意願

這種心理涉入 (psychological involvement) 當做實際參與的必要條件

(Bennett and Bennett 1989)，分析誰有意願來參與，因而是瞭解參與不

平等的關鍵問題。

既有文獻一般都從動機層次來解釋參與意願，尤其是政治效能感

和政治興趣。早在半世紀之前，學者就指出，如果人們對政治議題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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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關心、缺乏興趣，認為自己對政府的作為沒有影響力，很難想像他

們會願意涉入政治活動 (Prewitt 1965)。除了動機層次的政治效能和政

治興趣之外，公民能力也可能影響一般民眾對公民審議的參與意願。

與其他公民一起討論公共政策，需要有起碼的溝通能力和對公共議題

的瞭解，認為自己表達能力不好、欠缺政治知識的公民，可能怯於在

公開場合發言，因而缺乏參加審議的意願。

在本文中，我將政治效能、政治興趣、溝通能力和政治知識這四

個因素合稱為公民心性與能力 (civic mindedness and skills)，它指的是

人們涉入政治活動與公共事務所須具備的基本心理特質與技能 (Verba

and Nie 1987; Comber 2003; Van DerMeer and Ingen 2009)。公民心性與

能力在社會人群中的分布是不均等的。在政治參與的研究中，已累積

大量的文獻，以這些稟賦的差異解釋不同社經地位的人群在政治參與

上的不平等。在社會經濟地位變項中，教育程度一直是影響政治參與

最普遍、穩定的因素 (Schlozman 2002)。眾多文獻發現，教育程度比

較高的人，政治興趣、政治效能感、政治知識和公民技能都比較高，

因此比較常涉入政治活動。4學者從兩方面來解釋教育的效應。就「人

力資本」的解釋來說，教育提高人們的認知能力；教育程度較高的

人，比較有知識基礎能夠瞭解複雜的政治過程、理解政治資訊，因此

能發展有利於政治參與的心理取向與公民技能 (Delli Carpini and Keeter

1993; Verba et al. 1995)。就「社會資本」的解釋來說，教育程度比較

高的人，有較高的收入、從事聲望較好的工作，也比較常參加社團，

因此常置身於能夠連結到政治活動的社會網絡。這些網絡提供的社會

接觸機會，能夠養成有利於政治參與的公民心性與能力 (La DueLake

and Huckfeldt 1998; Nie et al. 1996)。

影響參與不平等的社會特徵，除了教育程度之外，性別也普遍受

到關注。女性的政治效能、政治興趣、溝通能力和政治知識，一般都

4 參見以下的文獻：Almond and Verba (1989); Campbell (1980); Kam and Palmer (2008);
Verba et al.(1995); Wolfinger and Rosenstone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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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男性，在許多經驗研究有一致的發現 5；Verba et al. (1997)的研究

也顯示，正是這些公民心性與能力的性別差異，使得女性的政治參與

程度低於男性。至於什麼因素造成公民心性與能力的性別差異，理論

的解釋則很分歧。6有的從結構觀點（女性的社經地位使她們缺乏資

源、家庭角色與照護責任使她們的活動局限在私領域），有的從社會

化的角度（女性從小被教導「政治是男人的事」），來解釋為何女性

比較缺乏參與政治的動機和能力。國內學者楊婉瑩 (2007) 的研究指

出，社會化觀點較有解釋力，但結構條件也透過對社會化的作用間接

影響政治參與的性別差異。

文獻上大多認為，不同社經地位的人群在政治參與上的不平等，

主要是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溝通能力和政治知識所造成。本文因

此想瞭解，參與的不平等是否顯現在公民審議這種政治參與形式？國

內不少文獻關切公共審議領域所存在的不平等，例如，黃競涓 (2008)

認為審議民主強調公共說理的言說風格，使得處於結構劣勢的女性無

法平等地參與審議；范雲 (2010)的實證研究指出，女性和其他劣勢群

體，確實比較常用「講故事」，而非說理的方式來進行溝通。在理性

言說的審議場域中，林國明 (2014)、陳東升 (2006)和張譽馨 (2010)的

經驗研究都發現，性別和教育程度影響某些言說互動面向的不平等。

然而，這些對審議不平等的關注，局限在實際的言說互動。本文想進

一步探究，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是否也有性別與教育程度的差異？本

文假設，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表達能力和政治知識越強的人，參

與公民審議的願意越高；女性和低教育程度者，在這些公民心性和技

能方面較低，因此也比較缺乏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

5 參見以下文獻：Baxter and Lansing (1983); Bennett and Bennett (1989); Mondak and And-
erson (2004); Tolleson-Rinehart (2013); Shapiro and Harpreet (1986); Verba et al. (1997)。

6 參見 Bennett and Bennett (1989)和 Verba et al. (1997)對這些理論觀點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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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團參與的深度與廣度

如果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溝通能力和政治知識，是促進政治

參與的因素，那麼什麼條件和環境可以養成這些公民心性與能力？學

者們大都認為，公民心性與能力，是在人們的生命歷程中習得的，個

人日常生活所坐落的制度脈絡，如家庭、學校、宗教、工作場所和社

團等，都可能產生促進效果 (Schlozman 2002)，其中，研究者最為關

注的是結社的效應。最近二十年來，在 Robert Putnam (1993, 1995,

2000)所倡導的「社會資本論」影響下，結社對政治參與的促進作用，

蔚為研究風潮，但也產生很多爭辯，這尤其顯現在「社會化機制論」

和「動員論」兩派，對社團參與的「深度」和「廣度」何者較能促進

政治參與的辯論。

Putnam (1993: 89-91)借用托克維爾 (Tocqueville 1968)的觀點來建

構他的「社會資本論」。他說，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特質，

像是規範、信任和網絡，能夠促進協調的行動而使社會更有效率」

(Putnam 1993:167)。早期，Putnam把參與自願結社所產生的政治社會

效果，聚焦在社會信任，他認為社團參與提供人們面對面互動和合作

機會，能夠產生社會信任，並透過社會信任的因果機制，促進政治參

與行動。這樣的因果連結，在經驗上缺乏充分的證據支持，研究發現

也不太一致。許多研究指出，參加社團不見得會產生社會信任，而社

會信任也不見得會導致政治參與。7學者後來逐漸放棄從社會信任的

角度來分析結社的政治參與效應。Putnam (2000)後期的著作關照到比

較廣泛的效應，不再只聚焦於社會信任，他提到結社除了灌輸參與者

合作和重視公益的精神之外，也培養他們參與公共生活必要的實踐技

能，如組織與溝通能力。可是不論是前期或後期的著作，Putnam的社

7 參考 Foley and Edwards (1999); Kaase (1999); Newton (1999, 2001); Newton and Norris
(2000); Uslan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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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資本論，對結社的效應都是採取一種「社會化機制」的理論立場。

在參與社團活動中，人們透過面對面的互動接觸和協力合作，擴大了

知識、提高了政治興趣和政治效能感，也養成溝通、組織的能力，因

而習得能夠加以運用的公民心性與能力。根據這種被稱為「新托克威

爾主義」的觀點 (Van Der Meer and Ingen 2009)，積極參加社團、與其

他成員進行頻繁的面對面互動，並且產生社會聯繫 (social

connectedness)，比起只是繳交會費、偶爾參加活動的消極成員，更可

能從社會化的過程習得公民心性與能力 (Putnam 1995)。

「社會化機制論」受到一些經驗研究的支持，積極參與社團的

人，比消極參與的人，更具有可能發展出參與政治的公民心性與能力

(Verba and Nie 1987; Leighley 1996; Torpe 2003)，但近來，「動員論」

的觀點對社會化機制論提出挑戰。動員論質疑的，不是積極參與社團

者是否比消極參與者有更強的公民心性與能力，而是參與社團的積極

程度是否影響政治參與程度？即使積極者有比較強的動機與能力，但

是影響人們實際參與政治行動的，除了動機、能力之外，必須要有管

道。動員論認為，結社之所以能促進政治參與，關鍵因素是創造了社

會網絡，將人們連接到政治動員的管道 (Leighley 1996)。即使是消極

的社團成員，也能獲得動員的訊息。如果人們參加很多個社團，就算

每個都涉入不深，還是可以從「弱聯繫」的多重網絡中接觸到多方的

資訊，而更可能涉入政治活動 (Teorell 2003)，因此，動員論者認為，

參加社團的數目（廣度），比參加社團的頻率（深度），對政治參與

的效應更大。這個論點已獲得一些經驗證據的支持 (Alexander et al.

2012; Wollebæk and Strømsnes 2008)。

「社會化機制論」和「動員論」爭論的是結社對實際政治行動的

效應，本文關切的是參與意願，不是實際行為。前面的討論已經指

出，意願受到動機和能力因素影響。重視政治參與動機與能力養成的

「社會化機制論」，是不是比「動員論」更能解釋參與意願？這倒未

必。社會化機制論的因果路徑是：參加社團，提高人們的政治效能、

政治興趣、溝通能力和政治知識，這些公民心性與能力促進了政治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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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批評者指出，這種因果推論忽略了，大部分公民心性與能力是在

社團以外的場域習得，如家庭、工作、媒體接觸與非正式社會網絡等

(Alexander et al. 2012)，也忽略了政治參與行為和公民心性與能力之

間，有相互影響的效應 (Leighley 1996)。參加很多社團的消極成員，

如果因為動員網絡的影響而經常參與政治活動，他們可能從這些「社

團外」的行動中養成公民心性與能力，在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溝

通能力和政治知識等方面，未必低於積極參加社團的人。

另外，「社會化機制論」和「動員論」在討論結社對政治參與的

效應時，都忽略了日常公民討論的中介作用。人們在社團中與其他成

員的互動，大多透過交談的形式進行。交談的形式繁多，就像托克維

爾 (Tocqueville 1968)提到的，有的是針對共同的興趣和合作的目標進

行嚴肅討論，有的是隨意閒聊；透過社團成員的意見交換，人們擴大

了胸懷並發展了思想。社團成員大多是相同背景、興趣和目標的人，

所以成員的交談，即使是閒聊也很容易觸及共同關心的社會議題；這

些交談一開始不見得有政治的內涵，但隨著談話的開展，可能討論到

與公共政策和政治有關的事物。如以下的討論所要指出的，許多經驗

研究顯示，政治社會議題的日常討論，能夠養成有利於政治參與的公

民心性與能力。因此，「社會化機制」認為頻繁的面對面互動可以養

成政治參與的動機和技能，可能是因為社團參與提供了日常公民討論

的機會。這樣的機會，也可能外溢到社團外的情境，例如，人們可能

和參與社團時認識的人在社團活動以外的場合進行互動與交談。所以

參加許多社團的消極成員，可能因為社會接觸層面比較廣，而有許多

與人討論政治社會議題的機會。傅仰止 (2014)就以台灣的實證資料指

出，參加社團數目越多的人，從事政治社會議題討論的頻率也越高。8

而如果日常公民討論能夠提高人們的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溝通能

力和政治知識的話，我們可以預期參加社團數目越多的人，參與公民

審議的意願也越高。因此，由於日常公民討論的中介，社團參與數目

8 他的分析模型並沒有納入參與社團的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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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民審議參與意願的效應，未必低於社團參與頻率。

「社會化機制論」和「動員論」雖然爭論參加社團的深度與廣

度，對實際政治參與行為的影響，但是對於可能影響參與意願的公民

心性與能力，相對效應如何、何者較有解釋力，既有文獻並無定論，

因此，我採開放立場，在本文分析中，同時納入參與社團的數目與頻

率，來評估這兩項因素對公民審議參與意願的相對重要性。

五、日常生活的公民討論

前面提到參與社團能增加日常生活中與人談論政治的機會。其

實，在社團之外，人們在許多場合，在各種社會關係網絡中，經常與

家人、親戚、朋友、鄰居、同學、同事，熟識或不熟識的人，談論社

會事件和政治議題。最近二十年來，政治溝通領域累積許多這方面的

研究，探討日常政治討論所發生的社會情境、頻率、網絡大小，意見

的異質程度，以及對民主政治可能產生的影響。9雖然日常政治討論

的研究，相當程度受到審議民主理論的啟發 (Eveland et al. 2011; Searing

et al. 2007)，兩者也都認為健全的民主體制運作，有賴於公民之間的

對話，但前者關心的是坐落在「公共領域」，由正式規則和程序結構

所引導的溝通行動，後者關注的是發生在日常生活的社會互動中，非

正式的政治討論，兩者之間甚少對話。少數著作討論公共審議和日常

政治討論之間的異同 (Conover et al. 2002; Conover and Searing 2005;

Huckfeldt et al. 2004; Mutz 2006)，但少有著作探討兩者的連結關係。

日常生活中非正式的公民討論，是否孕育了某些公民心性與能力，鼓

勵人們參加正式場域的公民審議？這是本文想要探究的問題。

日常的政治討論是個容易引起混淆的概念。在英文文獻中有些常

見的相關用詞，如 political discussion, political talk, political conversation,

sociable conversation, civic talk 等，雖然都泛指人際之間和小團體內

9 參見 Eveland et al. (2011)的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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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觸及廣泛政治主題的非正式談話 (Eveland et al. 2011)，但概念的

定義範圍並不一致。一般來說，我們可以將日常生活中「觸及廣泛政

治主題」的談話，分為兩類：一種是，以政治為主要的談話內容；另

一種則是，談論的話題包括各種社會議題，在談論其他話題時才附帶

談到政治 (La Due Lake and Huckfeldt 1998; Ikeda and Boase 2011)。在

問卷測量方面，類似「當您和朋友、親戚、或同事聚在一起的時候，

請問您們常不常談論政治？」這樣的題目，問的是第一種形式的談

話；相較之下，「您常不常跟人談論社會上發生的事情」，問的則是

第二種形式的談話。雖然這兩種形式都是廣義的政治討論，為了區

別，以下的行文將政治討論 (political discussion)限定為第一種談話形

式，第二種形式則稱為公民討論 (civic talk)。

在日常生活中，政治討論發生的頻率比較低，公民討論則比較頻

繁。根據 2014 年所做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問到「當您和朋友、親

戚、或同事聚在一起的時候，您們常不常談論政治？」，回答「經

常」和「有時候」合併只占 22.4%；當問到「過去一年來常不常跟人

談論社會上發生的事情（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回答

「常常」和「有時候」的比例，合計達 50% （傅仰止等 2015）。可

見公民討論在日常生活中，頗為普遍。國外的經驗研究顯示，不少人

可能不喜歡政治、自認不懂政治，或是避免和政治立場不一樣的人發

生意見衝突，因此比較少與人直接談論政治 (Wyatt et al. 2000;

Zuckerman et al. 2007)。可是人們卻經常在公民討論時，無意地談到政

治話題。公民討論常是隨性地展開，往往天南地北，沒有特固定主

題；政治話題通常就是在這種不費力氣、隨意交談的社會過程中出現

(Walsh 2004)。例如，當我們和同事聊天，一開始只是聊到念國中的小

孩的活動和功課，話題很自然地就帶到令家長困擾的十二年國教政

策，談到教育部與台北市長柯文哲對基北區高中職入學「超額比序」

方式不同調的爭執（林國明 2015），接著就談到柯文哲帶起的政治旋

風。許多日常生活的閒聊，就像這樣，一開始並沒有打算要聊政治，

政治卻在無意中出現。我們聊很多日常生活的話題，食品安全、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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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空氣品質等，卻沒意識到其實我們在談的，都與政治和政策有

關 (Ikeda and Boase 2011)。這種從廣泛的話題不經意地談到政治的公

民討論，在日常生活中比直接的政治討論更為普遍，本文因此將觸及

政治的談話，限定在公民討論類型。

Jane Mansbridge (1999)曾經指出日常的公民討論是「審議體系」

的構成部分。所謂審議體系，指的是以談話為基礎，透過爭論、示

威、表達、說服等各種言說行動，來處理政治衝突、解決集體問題

(Mansbridge et al. 2012)。在審議體系中，坐落在國家制度內部或連結

國家決策的政治討論，如議會、各種政府委員會，和本文所關心的政

府辦理的公民審議，是被正式規則和結構程序所引導的。但政治對話

並不局限在這些正式的、結構化的審議，還包含公民、活躍分子與政

治菁英之間，以及公民彼此之間在日常生活中所進行的非正式討論。

日常的公民討論，與結構化的審議形式不同，不是那麼秩序井然地講

求說理，而是帶有修辭、爭論和情感，說故事也聊八卦 (Young 2000;

Dryzek 2000)。Conover and Searing (2005)正確地指出，當前的審議民

主理論偏好結構化的審議，同時貶低日常公民討論的價值，只因這些

非正式的討論形式，不符合審議的規範理想。審議，應是聆聽並回應

他人的主張（互惠原則），提出別人能夠信服的理由來說明自己的立

場（公共性原則），並在不受權力操縱的平等情境中，運用理性來反

思多元的差異觀點（平等原則）。10Conover and Searing (2005)的經驗

研究指出，日常公民討論確實與審議的性質不符。在日常生活中談論

政治話題時，人們雖然也願意去聆聽、瞭解和尊重他人的意見，但通

常不喜歡和不同的意見爭論，覺得沒有必要為自己的想法辯解，也不

太關心他人主張背後的理由；人們比較有興趣的，是事實性資訊和他

人的經驗，對講道理 (reason-giving) 則興趣缺缺。雖然非結構化、沒

有目的、無法影響政策的日常公民討論，不合審議的規範理想，但許

多學者都指出，這種談話對民主政治有重要意義。大多數的公民無緣

10 參考 Gutmann and Thompson (1996)和 Young (2000)對審議原則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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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涉及國家決策的正式場域進行審議，卻有很多機會透過日常的公

民討論，過濾、肯認或捨棄某些政治的看法，理解政治與公共事務，

進而建構民主的公民身分 (democratic citizenship)；沒有日常政治對話

構成的公民文化作基礎，民主政治的體質將是孱弱的 (Barber 2003;

Conover and Searing 2005; Mansbridge 1999; Walsh 2004)。

當前許多文獻認為日常公民討論是良好的民主政治，甚至是審議

體系不可或缺的部分，理由之一是民主政治需要各種溝通的形式，如

Young (2000) 所言，民主的溝通不能局限在說理的審議模式，也需要

表達憤怒與情感的修辭和敘事，來呈現公民們獨特的日常經驗，來理

解有權者的作為和他人的生活處境。既有文獻雖承認公共審議與日常

公民討論有各自存在的理由，但除了少數例外，大多都忽略彼此的連

結關係。如果公共審議的規範理想，如本文一開始所提到的，是值得

期待的政治目標，那麼非結構化的日常討論，是否建構了結構化審議

的公民參與基礎？

我相信如此。眾多文獻指出，日常的公民討論可以提高人們的政

治效能感、政治興趣、政治知識，以及在公開場所發言的表達能力，

因而促進政治參與。11許多民主理論也認為，「知情的公民」是良好

的民主體制運作的必要條件；公民必須獲得資訊、瞭解政策與政治對

自身利益和社群整體的影響，才能有效地參與政治過程 (Dahl 1989)。

但如 Ikeda and Boase (2011) 指出的，人們並不會費心去蒐集政治資

訊，而是透過日常交談，以低成本的方式獲得政治資訊，加深對政治

和社會問題的瞭解。Michael Delli Carpini (2004)進一步指出，在日常

生活中經常獲得並分享政治資訊的話，比較能夠培養政治效能和政治

興趣。一些焦點團體的質性研究和大規模問卷調查，顯示日常的公民

討論的確具有這樣的效果。Casey Klofstad (2010)對大學生進行的焦點

團體研究指出，經常與室友討論政治或社會議題，可以刺激思考，引

11 這部分文獻繁多，請參考 Bennett et al.(2000); Eveland (2004); Eveland and Thomson
(2006); Mutz (2002a); Searing et al. (2007); Wyatt et al.(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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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自己想去瞭解更多相關事務，因此提高了政治興趣與涉入程度。

Verba et al. (1995)和Molly Andolina et al. (2003)的調查研究也指出，

常在家庭、學校與人討論政治和社會事務，可以提升青年的政治效能

感和政治興趣。根據眾多文獻提供的經驗證據，本文假設：日常公民

討論能夠提升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表達能力和政治知識，而這些

公民心性與能力的養成，則強化人們參與公共審議的意願。

六、理論的整合

本文中將檢證：日常公民討論的頻率，是否會提高人們參與公民

審議的意願？其間的因果機制，是否是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溝通

能力和政治知識所造成的？我將把日常公民討論的因果效應，與本文

所關切的社團參與和社會不平等的議題連接起來。如果日常公民討論

的頻率，影響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那麼，我們必須進一步瞭解，什

麼因素影響日常公民討論的頻率？社團參與的廣度和深度是否具有效

應？不同性別和教育程度者，在日常公民討論的頻率上是否有差異？

國外 (Jacobs et al. 2009) 和國內（傅仰止 2014）的經驗研究都指出，

社團參與可以提高日常公民討論的頻率，原因已在上面做過討論。這

些國內外文獻也顯示，教育程度高的人，日常公民討論的頻率也比較

高，性別則無顯著影響。根據這些研究發現，本文假設社團參與和教

育程度將影響日常公民討論的頻率。

我將以上幾小節的討論所提出的假設，整合成圖 1的因果路徑。

圖 1 中實線的概念之間的因果關係是本文核心的理論關切。這個模

型，以「公民心性與能力」這組因素為核心，整合社會經濟地位的參

與不平等、結社參與和日常公民討論三部分的觀點，來解釋公民參與

公共審議意願的差異。本文假設：不同性別和教育程度的人群，參與

公民審議意願的不平等，主要是公民心性與能力的差異所導致；結社

參與和日常公民討論，也透過公民心性與能力的養成，影響人們參與

公民審議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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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這個理論模型，稱為「公民社會論」的審議民主觀點。當前

的文獻，或者各自單獨討論公民社會的壯大和審議民主的實踐，對提

升民主政治品質的貢獻，或者認為公民社會的抗爭性格與審議民主的

說理溝通，存在緊張關係 (Young 2003)。本文的解釋模型則連結公民

社會與審議民主，認為公民社會的壯大有利於審議民主的發展。另

外，社團參與促進日常生活的公民討論，養成公民心性與能力，提高

了人們參加公民審議的意願。不過，公民心性與能力，是受更大的社

會結構與文化因素所影響，公民社會的茁壯，以及日常公民討論的擴

大，是否能降低性別與教育程度在公民心性與能力的差異，促進更平

等的參與？本文的解釋模型，也可以讓我們評估政治平等的原則是否

能落實這個核心關切。

七、變項與測量

本文所使用的資料來自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執行的「台灣社

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六期第五次（2014年）的公民權問卷；抽樣

與問卷設計、調查過程請參見傅仰止等 (2015)。根據前面的討論，本

文的分析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圖 1的左半部，社經地位、社團

參與、日常公民討論和公民心性與能力的關聯；釐清這些變項的關係

教育
程度

性別

日常公民討論
公民心性
與能力

參與公民審議
的意願

社團參與 支持
審議民主

政治脈絡
因素

圖 1 公民審議參與意願的因果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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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第二部分則分析哪些因素影響「支持審議民主」和「參與公民

審議的意願」。以下說明本文所使用的變項。

（一）依變項

本文分析的兩個依變項是「支持審議民主」和「參與公民審議的

意願」。「支持審議民主」這個變項所用的問卷題目是：「請問您覺

得政府在決定重大政策前，應該先召開會議讓一般民眾來討論，提出

建議讓政府參考？還是由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和專家決定就好？」，

三個答項分別是：「先召開會議讓一般民眾來討論，提出政策建議」、

「由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和專家決定就好」和「無法選擇」。12選擇

「先召開會議讓一般民眾來討論，提出政策建議」答項的占 72.9%，

歸為「支持審議民主」；選擇「由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和專家決定就

好」占 20.7%，歸為「不支持審議民主」；表示「無法選擇」、「不

知道」、「不瞭解題意」或「拒答」共占 6.4%，本文的分析排除這部

分的資料。

接續以上的題目，問卷調查中問道：「如果政府在決定重大政策

前，先召開會議讓一般民眾來討論，提出建議讓政府參考，請問您會

參加嗎？」，本文使用這道題目來測量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本題的

答項包括：「一定會參加」、「可能會參加」、「可能不會參加」和

「一定不會參加」。我將「一定會參加」和「可能會參加」合併為

「有參與意願」，占所有受訪者 52.1%；「可能不會參加」和「一定

不會參加」合併為「沒有參與意願」，占 47.1%；另有 0.8%的受訪者

表示「不知道」或拒答，這部分的資料也在分析中排除。因為兩個依

變項都是二元變項，採用邏輯迴歸進行統計分析。

（二）自變項

影響「支持審議民主」和「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的因素有四組

12 訪問的時候，出示前兩個答項的提示卡，以幫助受訪者瞭解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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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項：政治脈絡、社團參與和日常公民討論、公民心性與能力，以

及包含性別、教育程度和政黨傾向的個人特質。根據前面的文獻討

論，在「支持審議民主」的分析中，本文感興趣的是政治脈絡因素和

政黨傾向；在「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的分析中，則同時評估四組變

項的效應。

1.政治脈絡因素

倡導審議民主通常是為了矯正現行代議民主體制的弊病，本文因

而假定對代議民主體制越不信任、對民主體制的運作現狀越不滿意、

越支持直接民主，越可能支持審議民主，參與審議的意願也較高。對

代議制度的信任，應同時包含對政府部門和議會的信任，因此，本文

以「您信不信任立法院？」和「您信不信任中央政府？」這兩道題目

積分的平均值，測量對代議制度的信任（完全信任＝ 1，非常信任＝

2，有點信任＝ 3，不太信任＝ 4，一點都不信任＝ 5）。兩道題目經

過信度檢測，Cronbach’s alpha值為 0.78，表示可以做為測量同一概念

的量表。13

本文以「公民投票是解決重要政治問題的一個好方法」這道題

目，測量受訪者對直接民主的態度（非常不同意＝ 1，不同意＝ 2，

既不同意也不反對＝ 3，同意＝ 4，非常同意＝ 5）。對民主體制運作

現狀的態度，則是採用「目前民主政治在台灣運作的情形是怎樣」這

道題目，受訪者對民主政治的運作現狀給予 0 到 10 分的評分；本文

的分析採用的計分方式是分數越高，表示對民主現狀的運作越不滿意。

除了以上三項因素之外，我認為，政黨競爭是另一項影響台灣民

眾對審議民主的支持與參與意願的政治脈絡因素。文獻指出，「政黨

惡鬥」使得許多政策議題無法理性討論；社會公眾對政黨失能的不滿

使得審議民主的理念得到支持（林國明 2009）。本文以「政黨沒有給

選民真正的政策選擇」這道題目，測量民眾對政黨功能的態度（非常

13 Cronbach’s alpha 係數是種信度檢測 (reliability test)的方法，用來估計測量同一概念的
多道題目其結果是否具有內在一致性。一般來說，Cronbach’s alpha 係數大於 0.7，表
示內在一致性是「可接受的」(George and Maller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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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 1，不同意＝ 2，既不同意也不反對＝ 3，同意＝ 4，非常同

意＝ 5）；分數越高，表示對政黨功能越不滿意。

2.社團參與和日常公民討論

在結社參與方面，本文所使用的問卷調查資料，詢問受訪者有沒

有加入和參與下面這五種類型的團體：「政黨」，「工會、工商同業

公會、職業同業公會」，「宗教團體或教會」，「運動、休閒或文化

團體」和「其他自願性社團」。每個團體類型有四個答項：「有加入

而且積極參與」、「有加入但不積極參與」、「過去加入過但現在已

經不是」和「從未加入過該團體」。本文想要分析社團參與的廣度

（類型數目）和深度（積極程度），是否透過日常生活中的公民討

論，以及對公民心性與能力所產生的效應，進而影響參與公民審議的

意願。曾經參加社團，但目前已經不是社團成員的公民，當然可能因

為過去參與結社的經驗，而養成特定的公民心性與能力，或擴大了持

續至今、能促進公民討論和政治參與的人際網絡。可是一來，資料中

並沒有過去參與社團的時間點，我們無法評估結社參與的效應是否會

持續至今；二來，在積極程度方面，只測量了目前參與社團的情況，

無從得知過去參與社團的積極程度。基於這些原因，本文界定的社團

參與只限於目前有加入團體，而把「過去加入過但現在已經不是」，

以及「從未加入過該團體」的狀況，都視為沒有參與結社。

在測量社團參與積極程度方面，如果受訪者在任何類型的團體中

選擇了「有加入而且積極參與」答項，編碼為 2，視為「積極的社團

參與者」。如果沒有任何一類社團「有加入而且積極參與」，但至少

有一類社團「有加入但不積極參與」，編碼為 1，視為「消極的社團

參與者」。如果「過去加入過但現在已經不是」和「從未加入過該團

體」，編碼為 0，視為「沒有參與社團」的對照組。在參加社團的類

型數目方面，是將目前有參加的社團類型，無論是積極或不積極參

與，給予加總，極大值是 5，極小值是 0；數值越大，表示參加社團

的類型數目越多。要提醒的是，本文所測量的是參與團體類型的多

寡，而不是參加團體的個數。參加社團類型越多，通常社會接觸的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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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也越高。符合本文對參與廣度的預設。

日常的公民討論則採用國際通用的問題：「請問您過去一年來常

不常跟人（認識或不認識的人都算）談論社會上發生的事情（包括政

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答項及計分方式為：幾乎沒有＝ 1，很

少＝ 2，有時候＝ 3，常常＝ 4。

3.公民心性與能力

公民要涉入政治活動、參與公共事務，應該具備一些起碼的心理

動機和實踐技能，例如，認為自己的行動能帶來改變、對政治有興

趣、對政治體系有所瞭解，以及能夠與人溝通的表達能力(Comber

2003)。我把文獻中最常提到的四個因素，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表

達能力和政治知識，這些影響人們涉入政治的心理動機和實踐技能，

統稱為公民心性與能力。本文假定，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表達能

力和政治知識較高的人，比較有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我進一步假

設：社會經濟地位變項（教育及性別）、參與社團的積極程度與類型

數目，以及日常公民討論，主要是透過公民心性與能力的效應，影響

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

政治效能感的測量採用問卷中的兩道問題：「像您這樣的人，對

政府的作為沒有任何影響力」，以及「您認為政府不在乎像您這樣的

人的想法」。答項及計分方式為：非常同意＝ 1，同意＝ 2，既不同

意也不反對＝ 3，不同意＝ 4，非常不同意＝ 5。這兩道題目是國際上

用來測量政治效能感的標準化問題，測量的是所謂的「外部效能感」

(external efficacy)，指的是對於政府當局是否會回應公民要求的看法

(Acock et al. 1985; Niemi et al. 1991)。14兩道題目的Cronbach’s alpha係

數為 0.7435，我因此將兩道題目的平均分數做為政治效能感的測量

值。

14 內部政治效能指的則是對政治體系運作的瞭解。在政治參與的研究中，對政治效能感
的測量，一般都著重在外部政治效能，至於對政治體系的瞭解，則是建構事實性知識
的題組，以測量客觀的「政治知識」（參見 Verba et al. 1997）。本文所使用的資料，
對於與內在政治效能感有關的政治知識測量，是請受訪者主觀比較自己和其他人對政
治的瞭解程度。請見下文對政治知識測量題目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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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興趣所使用的問項是：「請問您個人對政治有沒有興趣？」

（一點也沒有興趣＝ 1，不太有興趣＝ 2，還算有興趣＝ 3，很有興趣

＝ 4）。公民能力所測量的都是主觀能力的評估。表達能力使用的問

項是：「如果您需要向政府官員或是民代陳情，請問您覺得您有沒有

能力表達您要陳情的內容？」（完全沒能力＝ 1，沒有能力＝ 2，有

能力＝ 3，非常有能力＝ 4）。政治知識使用的問項是：「您認為台

灣大部分的人，都比您更知道政治與政府的事？」（非常同意＝ 1，

同意＝ 2，不同意＝ 3，非常不同意＝ 4）。

4.社會經濟地位與政黨認同

本文關切的主題之一，是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人，參與公民審議

的意願是否有所差異。本文將分析性別（男性＝ 1）和教育程度兩個

變項的效應。15性別與教育程度之外，收入是另一個最常被提及，會

影響政治參與程度的社經地位變項。但本文所使用的調查資料，家庭

收入的缺失值高達 533，占全部樣本數的 28.48%，由於缺失值過多，

只得放棄收入變項。

本文認為在台灣特殊的政治脈絡下，政黨傾向會影響對公民審議

的態度。政黨傾向採用的問項是：「國內的政黨都有他們的支持者，

請問您是哪一個政黨的支持者？」。回答「國民黨」、「新黨」、

「親民黨」和「泛藍」的受訪者合併為「泛藍支持者」，編碼為 2，

「民進黨」、「台聯」和「泛綠」的受訪者合併為「泛綠支持者」，

編碼為 1；回答其他選項者，則做為泛藍和泛綠支持者的對照組，編

碼為 0。

（三）控制變項

除了以上的變項，本文的分析控制其他變項：年齡、婚姻狀況

（已婚＝ 1）、工作狀況（有全職工作＝ 1）和都市化程度。16這些變

15 教育程度的編碼為：國小或以下=1，國初中=2，高中職=3，專科=4，大學或以上=5。
16 選項為：獨立農家／農村地區=1、小城鎮=2、大都市旁的郊區=3、都市=4。分數越

高，表示都市化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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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可能影響公民意識（傅仰止 2014）和公民參與 (Schlozman 2002)，

進而對審議民主的支持和參與意願、日常公民討論，以及公民心性與

能力產生效應，因此在本文的分析中加以控制。各變項的描述統計摘

要請見表 1。

（四）分析方法

根據圖 1的因果路徑，本文的分析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性

別、教育程度及社團參與對日常公民討論的效應，以及性別、教育程

度、社團參與及日常公民討論對公民心性與能力的效應。這部分的分

析，採用最小平方多元迴歸。第二部分分析人口特徵與社會經濟地

位、政治脈絡因素、社團參與及日常公民討論，以及公民心性與能力

對「支持審議民主」、「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的影響。這部分的依

變項為二元變項，因此採用邏輯迴歸。

八、日常公民討論、

社團參與和公民心性能力

本文關切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是否存在社會不平等，以及，是

否受參加社團和日常公民討論所影響。根據前面的理論討論，本文假

設：公民心性能力是影響人們是否願意參與公民審議最關鍵的因素；

社會經濟地位、社團參與，以及日常生活的公民討論，主要是透過公

民心性能力的中介作用，進而影響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另外，社會

經濟地位和社團參與，也透過影響日常公民討論的路徑，造成公民心

性能力的差異。在檢證社會經濟地位、社團參與、公民討論和公民心

性能力，這四組變項是否影響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之前，以下先分析

這些自變項的關係。

表 2有九個模型。模型 1在控制相關變項下，評估社會經濟地位

因素，以及社團參與的類型數目與積極程度，是否影響日常公民討論

的頻率。前面的文獻討論曾經指出，社團經常是背景相似、志趣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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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所有變項的描述統計

變項 N 平均數 標準差 最低值 最高值

是否支持審議民主 1755 0.78 0.42 0 1

是否願意參與公民審議 1860 0.53 0.50 0 1

人口特徵與社會經濟地位

性別（男） 1875 0.50 0.50 0 1

年齡 1873 46.47 17.37 19 97

婚姻狀況（已婚） 1875 0.59 0.49 0 1

教育程度 1872 3.28 1.49 1 5

工作狀況（有） 1873 0.60 0.49 0 1

都市化程度 1867 2.67 1.09 1 4

政黨傾向 1865

中立選民 1,224 (65.63%)

泛藍 354 (18.98%)

泛綠 287 (15.39%)

政治脈絡因素

對代議體制的信任 1768 3.57 0.75 1 5

政黨功能 1654 3.64 0.97 1 5

直接民主 1737 3.65 1.06 1 5

民主體制的不滿 1758 4.63 2.29 0 10

社團參與和日常公民討論

參加社團數目 1875 0.82 0.91 0 5

參加社團頻率 1874

沒有參與 829 (44.24%)

消極參與 582 (31.06%)

積極參與 463 (24.71%)

日常公民討論 1874 2.43 0.97 1 4

公民心性與能力

政治效能 1815 2.71 1.10 1 5

政治興趣 1857 1.76 0.82 1 4

表達能力 1844 2.49 0.83 1 4

政治知識 1783 2.89 1.09 1 5

樣本數=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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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所組成，很容易在參與社團的言說互動中，聊起共同關心的話題

而不經意地觸及政治事務。但究竟是參與深度還是廣度比較能促成日

常的公民討論，「社會化理論」和「動員論」有不同的解釋。社會化

理論認為，積極參與社團能增加社會互動的機會，會提高日常公民討

論的頻率。動員論認為，和同個社團的成員重複互動，不見得能增加

討論公共議題的機會，反而是參加多個不同類型的社團，能擴大異質

性的人際網絡，增加社團參與之外的社會接觸，比較能夠創造更多公

民討論的互動情境。本文的發現，傾向支持動員論。參加社團類型數

目越多的人，與人討論政治社會議題的頻率也越高；參與社團的積極

程度，對日常公民討論則無影響。社團參與之外，就本文關心的變項

而言，教育程度也影響日常公民討論的頻率，教育程度比較高的人，

比較常與人討論公共議題。性別在日常公民討論方面，則無顯著差

異。這些發現與本文的假設符合。

表 2有四個模型，是在控制相關變項的條件下，評估性別、教育

程度和社團參與對政治效能（模型 2）、政治興趣（模型 4）、表達

能力（模型 6）、政治知識（模型 8）的影響，另有四個模型（模型

3、5、7 和 9）則在上述自變項之外加入日常公民討論。在社團參與

對公民心性與能力的效應方面，文獻普遍認為社團參與可以養成積極

的公民心性與能力，因而提高政治參與的意願和程度，例如，社會化

理論認為，積極參與社團者能從頻繁的社會互動和協力合作的經驗，

學習到參與政治的動機與能力；動員論則認為，公民心性與能力經常

是在社團參與之外的環境中習得的，廣泛參與不同類型的社團所創造

的人際網絡，使人們有機會參與各種政治活動與社會互動，並且從中

養成了公民心性與能力。本文在這方面的發現，大致支持動員論。參

與社團的積極程度，對四項公民心性與能力，並無顯著影響。17但參

與較多類型社團的民眾，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和表達能力也比較

17 社團參與頻率對公民心性與能力的影響，唯一有顯著的是模型 8；不過，沒有參加社
團的人，相較消極參加社團的人，反而有較強的政治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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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不過，社團參與的類型數目，對政治知識並無顯著的影響，原因

可能是，本文所測量的政治知識是主觀的，是與他人的比較。參加社

團數目比較多的人，有可能增加了實際的政治知識，而自認比其他人

更瞭解政治和政策，但也有可能是接觸到許多見多識廣的人，而認為

其他人比自己更瞭解政治。

前面的討論曾經提到，社團參與對公民心性與能力的效應，有部

分作用是透過日常公民討論的中介：參與社團的類型數目越多，越能

擴大日常公民討論，因而提高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與表達能力。模

型 1的結果顯示，參與社團的類型數目越多，日常公民討論的頻率也

越高。我於是在模型 3、模型 5、模型 7 和模型 9加入日常公民討論

這個變項，並分別與模型 2、模型 4、模型 6、模型 8比較，評估社團

參與的效應是否減弱或消失。結果發現，加入日常公民討論之後，社

團參與數目對表達能力的效果稍有減弱，但仍舊顯著；對政治效能感

和政治興趣的效果則變得不顯著。我們大致可以說，社團參與能夠透

過日常公民討論的中介作用而影響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和表達能

力。18

從表 2的模型 3、模型 5、模型 7和模型 9可以發現，如本文理

論所預期的，日常公民討論確實有助於養成公民心性與能力。常和別

人討論政治社會事務的人，政治效能感比較高、對政治比較有興趣，

也自認為有表達能力並瞭解政治與政策。表 2的模型 2到模型 9也顯

示，性別與教育程度在某些公民心性與能力方面，確實存在差異。性

別和教育程度在政治效能感方面，沒有明顯差異，但男性及教育程度

高的人，對政治比較有興趣，也比較自認為有表達能力並瞭解政治與

政策。雖然社團參與數目和日常公共討論可以提高人們的公民心性與

能力，但是本文發現，在社團參與數目和日常公共討論頻率相當的情

18 社團參與數目雖不影響政治知識，但日常公民討論則有影響，可能是因為在日常公民
討論中，人們所接觸的大多是朋友、同事、親戚、鄰居，不像社團參與會接觸到比較
多關心實際政治的人，因此日常公民討論比較頻繁的人，主觀上比較可能認為自己對
政治的理解比其他人多。感謝洪晨碩對這部分的解釋提供很有價值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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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性別與教育程度在政治興趣、表達能力和政治知識這些面向上

的差異，依然顯著存在。

總的來說，表 2顯示性別、教育程度、社團參與的類型數目、日

常的公民討論，這四個變項對公民心性能力的部分變項或全部變項都

產生作用；另外，教育程度和社團參與類型數目會影響日常公民討論

的頻率。分析結果大致符合圖 1左半部因果路徑的假設。接下來，我

們要看這些變項是否影響台灣民眾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以下先說明

民眾對審議民主的支持，再分析參與意願。

九、解釋公眾對公民審議的

支持與參與意願

台灣民眾對公民審議的支持比例非常高。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

超過七成的民眾認為，政府在決定重大政策前，應該先召開會議讓一

般民眾來討論，並提出建議供政府參考；只有兩成的民眾，認為應該

由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和專家做決定就好。不僅公民審議獲得廣大的

社會公眾支持，民眾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也很高。當被問到是否會參

加政府召開的公民審議會議，有五成二的民眾表示有意願參加，四成

七表示沒有意願。至於不願意參加的原因，依比例高低順序為：「對

公共政策議題沒有興趣」(26%)、「沒有時間」(24.8%)、「對公共政

策議題不瞭解」(18%)、「參加這種會議沒有用（無法影響決策）」

(16.0%) 和「比較不會講話」(8%)。除了時間這個資源因素之外，其

他因素都與公民心性與能力有關。

對公民審議的支持和參與意願，兩者有顯著的正相關，如附錄的

卡方檢定所示。與本文的預期相符，支持公民審議的民眾，參與公民

審議的意願比較高。我對影響社會公眾支持公民審議和參與意願的因

素進行邏輯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於表 3。表 3列出五個模型，模型 10

的依變項是支持審議民主，模型 11到模型 14的依變項是願意參與公

民審議，逐步放入本文理論感興趣的自變項來評估其效應。模型 1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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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項包括人口特徵、社會經濟地位、政黨傾向和政治脈絡因素，模

型 12 加入社團參與的廣度與深度，以及日常公民討論的頻率；模型

13再加入公民心性與能力，模型 14最後放入支持審議民主。以下說

明分析結果。

（一）政治脈絡、政黨傾向與公民審議

模型 10 顯示，除了政治脈絡因素和政黨傾向之外，只有政治效

能感和政治興趣影響民眾對公民審議的支持。與理論預期相符，對民

主體制越不信任、對政黨提供的政策選擇功能越不滿意、對民主體制

的運作現狀評價較低，以及越具有直接民主信念的民眾，比較支持公

民審議。林國明 (2009: 172)分析公民審議在台灣的發展歷史時曾經指

出，「如果社會公眾對代議制度的運作普遍不滿，認為民選政治人物

無法代表民意……不能審慎決策，這種公共態度可能擴大替代性民主

的想像」，強化公民審議的吸引力。本文以問卷資料的統計分析，確

認上述觀點在經驗上是可信的。我們可以說，台灣社會公眾對公民審

議的廣泛支持，是根源於特定的政治脈絡。在本文所使用的調查資料

中，對中央政府「不信任」的比例，達 46.1% 19；對立法院不信任的

比例為 51.3%。高達六成五的民眾，認為「政黨沒有給選民真正的政

策選擇」，而同意「公民投票是解決重要政治問題的一個好方法」的

比例，達 66.2%。民眾對代議制度和政黨體系運作的普遍不滿，以及

對直接民主的要求，孕育了支持公民審議的態度。

政黨傾向也影響社會公眾對公民審議的支持。相較於「不藍不

綠」的「中立」選民，泛藍的支持者比較不支持公民審議。但是，泛

綠支持者和「中立」選民對公民審議的支持傾向則無顯著差異。此項

結果與本文的假設部分相符。泛藍的支持者比較「菁英」取向，傾向

於主張由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和專家來決定政策就好，但泛綠的支持

19 包括「有點不信任」和「非常不信任」。回答「完全信任」、「非常信任」和「有點
信任」合計為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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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支持和參與公民審議意願的邏輯迴歸

支持審議民主

（對照組=
不支持）

願意參與公民審議

（對照組=沒有意願）

變項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模型 14

性別
(1=男性)

0.128
(0.135)

1.137 0.234*
(0.105)

1.264 0.242*
(0.107)

1.274 0.0811
(0.117)

1.084 0.000132
(0.122)

1.000

年齡 -0.00270
(0.00592)

0.997 0.00740
(0.00472)

1.007 0.00920
(0.00486)

1.009 0.00314
(0.00539)

1.003 0.00520
(0.00562)

1.005

已婚

(1:已婚)
-0.126
(0.155)

0.882 -0.148
(0.121)

0.862 -0.249*
(0.124)

0.780 -0.192
(0.136)

0.825 -0.187
(0.142)

0.830

教育程度 0.0278
(0.0676)

1.028 0.230***
(0.0500)

1.259 0.166**
(0.0516)

1.180 -0.0183
(0.0592)

0.982 -0.0238
(0.0615)

0.976

有全職工作 0.235
(0.151)

1.265 0.0746
(0.115)

1.077 0.0455
(0.119)

1.047 0.199
(0.131)

1.220 0.172
(0.136)

1.187

都市化程度 -0.0465
(0.0651)

0.955 0.00691
(0.0504)

1.007 -0.0163
(0.0517)

0.984 -0.0730
(0.0566)

0.930 -0.0650
(0.0587)

0.937

支持泛藍
(參考組：
中立選民)

-0.514**
(0.165)

0.598 0.286*
(0.141)

1.331 0.195
(0.145)

1.215 0.0549
(0.157)

1.056 0.201
(0.165)

1.222

支持泛綠

(參考組=
中立選民)

-0.0188
(0.207)

0.981 0.289*
(0.147)

1.336 0.171
(0.151)

1.187 -0.178
(0.172)

0.837 -0.211
(0.177)

0.810

對代議制度的

信任
0.309**
(0.100)

1.362 0.0810
(0.0775)

1.084 0.0664
(0.0794)

1.069 0.153
(0.0878)

1.166 0.105
(0.0908)

1.111

政黨功能 0.223**
(0.0694)

1.250 0.214***
(0.0552)

1.238 0.205***
(0.0567)

1.227 0.247***
(0.0632)

1.280 0.239***
(0.0661)

1.270

直接民主 0.389***
(0.0614)

1.476 0.0601
(0.0496)

1.062 0.0527
(0.0508)

1.054 0.0533
(0.0558)

1.055 -0.0389
(0.0589)

0.962

民主現狀的

不滿
0.0923**
(0.0318)

1.097 -0.00541
(0.0240)

0.995 -2.64e-05
(0.0246)

1.000 0.0100
(0.0269)

1.010 -0.000831
(0.0280)

0.999

參加社團數目 -0.0466
(0.119)

0.954 0.254*
(0.105)

1.290 0.224
(0.114)

1.251 0.213
(0.119)

1.237

消極參加社團

(參考組=
未參加)

-0.0454
(0.216)

0.956 -0.199
(0.180)

0.820 -0.319
(0.197)

0.727 -0.287
(0.204)

0.750

積極參加社團
(參考組=
未參加)

0.0290
(0.268)

1.029 0.0701
(0.220)

1.073 -0.0253
(0.241)

0.975 0.0263
(0.251)

1.027

日常公民討論 0.0144
(0.0810)

1.014 0.369***
(0.0629)

1.447 0.129
(0.0702)

1.137 0.138
(0.0727)

1.148

政治效能 0.208**
(0.0657)

1.231 0.177**
(0.0560)

1.194 0.150*
(0.0582)

1.162

政治興趣 0.147
(0.0916)

1.158 0.809***
(0.0828)

2.246 0.834***
(0.0857)

2.302

表達能力 0.0769
(0.0942)

1.080 0.444***
(0.0832)

1.558 0.451***
(0.0863)

1.570

政治知識 0.0359
(0.0665)

1.037 0.259***
(0.0573)

1.296 0.260***
(0.0594)

1.297

支持審議民主 1.301***
(0.157)

3.671

常數 -3.331***
(0.722)

0.0358 -2.335***
(0.502)

0.0968 -3.032***
(0.527)

0.0482 -5.542***
(0.657)

0.00392 -6.068***
(0.686)

0.00232

樣本數

Pseudo R2
1,516
0.0808

1,586
0.0322

1,586
0.0611

1,542
0.1585

1,516
0.1946

註：表內數字為邏輯迴歸係數 b，括弧內數字為標準誤，粗體數字為勝算比(odds ratio)。
*** p<0.001, ** p<0.01, *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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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見得比較支持公民審議。

四項政治脈絡因素中，只有對政黨功能的態度這項因素，影響民

眾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Neblo et al. (2010)指出，正面的政治價值（如

支持直接民主），不見得能鼓勵人們參與政治活動，可是對現行政治

體系運作的不滿，卻往往可以激發人們的參與意願。但公眾的不滿，

必須是針對特定制度運作，而非是漫散、不明確的，否則無法產生激

勵參與意願的效果。在台灣的政治脈絡中，民眾對政黨的功能高度不

滿，普遍認為政黨不能提供民眾政策選擇；民眾對政黨的不滿程度，

遠高於對行政和立法部門的不信任。可能是這種特殊的脈絡因素，使

得「對政黨功能的態度」影響民眾的參與意願。

具有政黨認同的人，政治態度往往比較積極，參與公民審議的意

願會比較高。在表 2模型 2中可以發現，相較於中立選民，泛藍和泛

綠的支持者比較願意參與公民審議。但是，當我們控制社團參與、日

常公民討論，以及公民心性與能力這些和公民積極性有關的因素之

後，政黨傾向的效應就已消失（模型 3和模型 4），可見關鍵因素是

公民積極性，而非政黨傾向本身的作用。

以上說明政治脈絡與政黨傾向對支持公民審議和參與意願的影

響，但這並非本文關切的焦點。本文所關注的，是社經地位、社團參

與、日常公民討論、公民心性與能力對公民審議參與意願的影響。以

下說明這部分的研究發現。

（二）性別與教育程度的效應

從模型 11和模型 12可以發現，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存在性別

和教育程度的不平等。模型 11控制其他人口特徵、政治脈絡因素和政

黨傾向，結果顯示男性和教育程度比較高的民眾，參與公民審議的意

願較高。模型 12 加入社團參與和日常公民討論的變項之後，由於日

常公民討論的中介效果，教育程度對參與意願的效應減弱，但依然顯

著，性別的效應也依舊存在。也就是說，在社團參與的類型數目和積

極程度，以及日常公民討論的頻率相當的情況下，男性和教育程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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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的人，還是比較有意願參與公民審議。可是，當我們在模型 13加

入公民心性與能力因素之後，性別和教育程度的效果就變得不顯著

了。前面的分析結果已經指出，性別與教育程度在政治興趣、表達能

力和政治知識這些變項上有明顯的差異，因此，我們可以說，性別和

教育程度在參與意願上的效應，應該是公民心性與能力的差異所造成

的。

（三）社團參與和日常公民討論的效應

從模型 12 可以發現，參加較多類型社團的人，比較具有參與公

民審議的意願；但與沒有參加社團的人比較，不論是積極參與或消極

參與社團者，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並無顯著差異。這個發現較為支持

「動員論」的理論假設，與表 2所呈現的社團參與和公民心性與能力

的關係相呼應。也就是說，參加類型社團較多的人，受動員網絡的影

響而涉入較多的政治活動或社會互動，並從這些行動中養成公民心性

與能力，提高了參與意願。因此，當模型 13 加入公民心性與能力的

變項之後，參與社團的類型數目，影響參與意願的效應就變得不顯著

了（參與社團的積極程度也不顯著）。我們可以說，參加較多類型的

社團，是透過養成公民心性與能力的中介作用，進而影響參與公民審

議的意願。

模型 12 顯示，如本文假設所預期的，日常公民討論會影響參與

公民審議的意願。比較常跟人討論政治和社會事務的民眾，比較具有

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前面的分析指出，日常公民討論會形塑公民心

性與能力，因此，當模型 13 中加入公民心性與能力之後，日常公民

討論的效應就消失了。這個結果符合本文的理論推理：日常公民討論

和社團參與一樣，都是透過養成公民心性與能力的因果機制，進而影

響了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

（四）公民心性與能力

本文測量四項公民心性與能力的效應：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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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能力和政治知識。從表 3的完整模型可以看出，四項因素都顯著

地影響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政治效能感越高、對政治越有興趣、越

不認為別人對政府和政策的事懂得比自己多，以及越是自認表達能力

好的人，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也越高。四項因素中，政治興趣的效應

最大。這個分析結果與本文的假設吻合：公民心性與能力是影響參與

意願最關鍵的因素，當加入公民心性與能力的變項後，性別、教育程

度、社團參與的類型數目，以及日常公民討論等原先影響參與意願的

因素，其效應都變得不顯著了。

（五）支持審議民主與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

以上是根據模型 10 到模型 13 的分析結果，討論社會經濟地位

（性別與教育程度）、結社參與、日常公民討論、公民心性與能力四

組變項的效應。模型 14 加入「支持審議民主」這個變項。如原先的

假設所預期的，支持審議民主的人，比較具有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

比較模型 13和模型 14，可以發現，加入「支持審議民主」這個變項

之後，並不影響其他自變項原先的顯著程度。從模型 14也可以看出，

對審議民主支持程度相同的人來說，對政黨功能較不滿意，以及公民

心性與能力較強的人，比較願意參與公民審議。

綜合表 2和表 3的結果，本文發現，志願結社和日常公民討論，

可以養成公民心性與能力，進而提升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許多文獻

指出，志願結社、非正式的公民討論，以及正式的公民審議，這三者

都有助於民主體制的良好運作，本文首度將三者的關係作了連結。社

團參與透過養成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和表達能力，促進日常生活的

公民討論，提高了人們願意參加正式的公民審議的機會。日常生活中

非正式的公民討論，也能夠提升人們的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表達

能力和政治知識，促使人們願意參與正式的公民審議。我們可以說，

活絡的公民社會和日常的公民對話，孕育積極公民的蓬勃生機，厚植

審議民主的公民文化基礎，強化社會公眾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

公民社會的茁壯與日常公民討論的擴大，帶來了強化公民審議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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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性的樂觀希望，但參與不平等的疑慮，是確實存在的現實。本文的

研究發現，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受到公民心性與能力的影響，而某些

公民心性與能力的面向，存在著性別與教育程度的差異，因而造成不

平等。社團參與和日常公民討論，並無法消弭性別和教育程度在政治

興趣、政治知識和表達能力等關鍵因素的差異。性別與教育程度在公

民心性與能力方面所呈現的不平等，受到廣泛的社會結構與過程所影

響而頑固地存在，這是強調平等原則的審議民主在實踐上必須面對和

克服的問題。

十、討論與結論

審議民主實踐所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是如何制度化地將公民審

議整合到決策過程，以產生實際的政策影響力。公民審議能否產生政

策影響力，一個關鍵因素是政府所辦理的公民審議，能否得到廣大社

會公眾的支持並體現平等參與的原則。而誰願意來參與審議，則探問

審議實踐能否落實平等原則。可惜的是，既有文獻幾乎都沒有探究對

政府所發動、意圖影響政策的公民審議，一般民眾的支持程度和參與

意願如何。

本文以全國性的問卷調查資料，分析社會公眾對政府發動的公民

審議的支持程度和參與意願，在審議民主的研究文獻中，可說是創新

的研究。本文發現，公民審議在台灣有廣大的民意支持。七成以上的

受訪者，支持政府在政策決定前辦理公民審議活動，讓一般民眾來討

論政策議題並提供政策建議。本文的分析指出，公民審議在台灣之所

以獲得廣泛的公眾支持，起源於特殊的政治脈絡。倡議審議民主，經

常是為了矯正現行代議民主體制的弊病；民眾對民主體制的運作現狀

的不滿、對代議體制（中央政府與立法院）的不信任、對直接民主的

渴求，匯聚了支持審議民主的公眾態度。這些政治脈絡因素是國際文

獻所預期的，但有個因素卻被文獻所忽略：政黨競爭狀態。台灣的政

黨競爭常被批評為「只問藍綠，不問是非」，無法提供選民政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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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本文發現，對政黨競爭的不滿，增強了社會公眾支持公民審議，

也提高民眾參與公共審議的意願。除了政治脈絡因素之外，政黨傾向

也影響對公民審議的支持。泛藍的支持者，和中立選民相較，支持公

民審議的可能性較低。事實上，是否為泛藍支持者，是所有影響支持

審議民主的因素中，效果最為顯著的。為何泛藍支持者傾向於反對審

議民主？這值得進一步討論。有些本文沒有納入分析模型的民主價

值，也可能影響民眾對審議民主的支持態度。審議民主主張自由平等

的公民透過討論的方式來影響政策；人們如果對民主體制本身有比較

強的支持信念，或比較支持公民意見的自由交換，比較可能支持審議

民主的理念。過去的經驗研究顯示，與泛綠的支持者相較，國民黨或

泛藍的支持者比較不同意「民主體制總是比其他政府體制來的好」這

樣的觀念，也傾向認為「民主制度比較不適合台灣」（吳親恩

2007）；與中立選民相較，國民黨支持者傾向認為「大家想法應該一

致，不然社會會很亂」（盛治仁 2003）。可能因素包括泛藍支持者具

有威權心態、缺乏支持自由多元原則的民主價值，使他們傾向於反對

審議民主。

社會公眾雖然高度支持審議民主，但公眾態度如何影響政府對公

民審議的推動，需要更複雜細緻的解釋。林國明 (2009)的研究指出，

民進黨執政時期，中央政府曾經大力推動審議民主，主要因素之一，

是民進黨政府在「少數執政」的困境中，從輿論中察覺到審議民主具

有社會支持力量，因此策略性援引公民審議來突破決策僵局。國民黨

重新執政之後，在同時掌握國會多數的優勢下，反對公民審議理念的

執政菁英，不再熱衷推動公民審議。由於政府對審議民主的推動受到

政治制度運作特質和國家社會關係等複雜因素的影響（林國明

2009），本文雖然發現公民審議具有廣泛的公眾支持，但不宜樂觀地

認為公民審議的制度化，會因為具有「民意基礎」而顯得容易。

是否支持審議民主，影響到民眾參與審議的意願；但本文的核心

關切是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是否存在社會不平等，是否受到參加志願

結社和日常公民討論的影響？本文在這方面的分析視野和發現，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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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涵。

當代民主體制的運作引起許多批評與不滿，如何矯正代議民主的

弊病？當前的社會科學理論與民主實踐，有兩大主張。「社會資本

論」認為廣泛參與志願結社，能夠鍛鍊公民的政治技能，養成公民積

極參與公共事務的心性，因此，「壯大公民社會」，可以創造積極活

躍的公民社群，提升民主政府的表現。「審議民主論」則主張，廣納

公民參與對話，使各種衝突的利益和觀點得到公平、周延的考量，政

府的政策才能妥善回應複雜、多元的民意，提升決策品質與正當性。

到目前為止，社會資本與審議民主的文獻，甚少對話。有些討論公民

社會與審議民主關係的文獻認為，倡議特定利益與價值、強調抗爭策

略行動的公民社會團體，與「溫良恭儉讓」、講求「理性溝通」的公

民審議，調性不合，並且呈現緊張關係 (Young 2001; Dryzek 2000)。

少數文獻雖認為公共審議的運作，需要公民社會的基礎（Habermas

1996; 林國明 2013），但沒有關照到公民社會如何孕育支持公共審議

運作的微觀基礎。本文的分析將參與結社所構成的社會資本與公民社

會，和審議民主做了連結，指出參與結社所鍛鍊的公民心性與技能，

促成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在分析上做這種微觀層次的連結，是本文

重要的貢獻。

本文發現，參與社團的類型越多，越可能培養公民心性與能力，

也能提高參與日常公民討論的頻率，這點結論與傅仰止 (2014)的發現

相同，但傅仰止並沒有比較參與社團的類型數目和頻率的相對效應。

此外，本文也發現，參與較多類型的社團，比較可能培養公民的政治

效能感、政治興趣和表達能力，但參與社團的積極程度則沒有影響。

本文的發現支持「動員論」而非「社會化」理論的觀點。何以如此？

這也值得進一步討論。

熊瑞梅比較東亞四國民眾的結社參與情形發現，相較於日本和韓

國，台灣民眾參與結社的比例偏低，而且主要是參與宗教團體 (12.1%)

和康樂性團體 (11.21%) ；民眾參與政治團體的比例非常低，只有

1.69%，顯示「臺灣民眾似乎對於透過參與政治團體，來進行有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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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監督政府的機制並不熱衷」（熊瑞梅 2014: 8）。一些批評「社會

化」理論的文獻指出，社團參與如果要產生養成公民心性與能力的效

應，關鍵因素不是參與的積極程度，而是參與社團的類型 (Alexander

et. al.,2012, Wollebæk and Strømsnes 2008)。他們認為，社團參與和政

治參與之間並無社會化機制的因果連結，兩者的關聯是「自我選擇」

的機制和網絡動員造成的；人們是在社團參與以外的領域，如工作場

所、學校、家庭、媒體環境等，學到公民技能和價值；而具有特定能

力和價值傾向的人同時參與了社團與政治行動，造成兩者的關聯。Dag

Wollebæk andKristin Strømsnes (2008)指出，宗教性和康樂性社團經常

「迴避政治」，參與這類社團並不能養成公民心性與能力，20參與環

保團體、消費者團體、工會等公益性或倡議性組織，才有影響效果。

在台灣，積極參與社團者沒有更強的公民心性與能力，可能是因為他

們大都參加「沒有效果」的團體類型。不過，本文所使用的資料對社

團類型的分類過於粗糙，缺乏對政治性與倡議性團體做更細緻的分

類，因此無法探討類型的差異。本文發現，參加較多類型社團的民

眾，有較強的公民心性與能力，原因可能是：第一，他們比較有機會

參加可以鍛鍊公民心性與能力的公益性或倡議性社團；第二，他們連

結到更多動員的網絡，參與了社團外的政治活動與公共事務，進而養

成了公民心性與能力。

既有文獻也忽略正式的公共審議與非正式的日常公民對話之間的

關係。目前審議民主的經驗研究有著「程序主義」的偏見，關心人為

設計的、正式規則引導的公共討論發生的條件與後果，但忽視日常生

活中非正式的公民對話所具有的民主意涵。如果審議民主的理想，是

透過溝通行動使決策者提出足以讓公眾信服的理由來為政策決定辯

20 一位審查人指出「台灣許多宗教團體是具有特定的政治傾向的，只是它們平時是以『迴
避政治』（不談政治）的措辭在對應政治，但在關鍵時刻，它們還是顯露出特定傾向，
支持特定候選人等等。」感謝審查人的提醒，但是，即使宗教團體有特定政治傾向，
會支持特定候選人，如果平時的社會互動是迴避政治的話，那是無法養成公民心性與
能力的。要提醒的是，這裏是從國外的經驗研究文獻來推測台灣的狀況，至於台灣的
宗教性和康樂性社團，有多大程度是「迴避政治」的，仍有待經驗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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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那麼，溝通行動就不能只局限於正式場域 (Young 2000)。在日常

閒聊的政治討論中，人們嘲諷政治人物、批評時政、討論決策者的作

為，形成對政治與公共政策的看法，也發展了公民的身分意識。許多

關注日常政治討論的研究雖然指出這種談話形式的民主意涵，卻忽視

非正式的公民討論對正式審議的促進作用。本文指出，日常公民討論

可以提高人們的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和表達能力，因而激勵人們願

意參與公共審議。雖然，邏輯上有可能是公民心性與能力，同時提高

人們參與日常公民討論的頻率和參與正式審議的意願。本文所使用的

資料，缺乏貫時性 (longitudinal)的面向，不易判定日常公民討論與公

民心性能力的因果方向，但是，如前面的文獻回顧所指出的，既有眾

多文獻，包括Klofstad (2010)所做的長期追蹤調查 (panel study)，已經

以堅實的經驗證據闡明，日常公民討論確實能提升政治效能感、政治

興趣和表達能力。本文在這個因果命題上，進一步將日常公民討論、

公民心性與能力，和參與正式公民審議的意願做分析的連結，這是本

文另一個重要的貢獻。

本文也同時連結了結社參與、日常公民對話和公共審議三者的關

聯。社會資本論強調結社參與可以養成積極的公民心性與能力，不少

文獻也認為參與結社可以促進日常的公民對話，但都忽略了結社參與

可以透過日常公民討論的中介作用，提升有利於政治參與的公民心性

與能力。指出這種因果路徑能夠提高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是本文的

重要貢獻。本文將這些研究領域進行分析的連結，有重要的實踐意

涵。參與結社對民主的重要價值，不僅在於壯大公民社會，養成民主

體制的良好運作所需的積極公民，更能在日常生活的層次，透過公民

討論建構公民審議的公民文化基礎。如果公共審議制度化的必要條件

之一，是廣大的社會公眾具有參與審議的意願，那麼，公民社會的壯

大，使公民們參與更多類型的自願結社，將能促進廣泛的公民參與意

願，進而有利於建構公共審議的正當性基礎。

就「政治平等」的關切來說，本文的分析具有一些限制。本文分

析的是參與的意願，意願是實際參與的必要條件，但非充分條件。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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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半數以上的民眾具有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但我們對此不宜過度

樂觀。畢竟，有意願的人是否會實際出現在審議的場合，還受到資

源、管道的限制，我們不能忽略這方面的現實障礙。

即使關注參與意願，本文也指出公民審議制度化所面臨的可能障

礙。公民心性與能力的差異，使得不同的社會群體，在參與公民審議

的意願上，呈現不平等的現象。正是因為注意到這樣的不平等，使得

有些批評者反對公民審議的制度化，認為由公民審議來決定政策，違

反「政治平等」的原則而不具民主正當性。關於這種反對意見，有兩

點值得討論。首先，將公民審議整合到政策決定過程來影響政策，並

不意味公民審議的結果具有法定的約束力 (legally binding)。如哈伯瑪

斯 (Habermas 1996) 所言，公共審議所創造的是公共輿論的「影響

力」，而非「權力」；代議民主所選出的行政與立法部門，仍具有決

策權力以回應「制度化的公共領域」所產生的公民意見。審議的不平

等，固然降低公民審議的影響力和正當性，但因公民審議不具法定決

策權力，審議的制度化並不需要以「完全的參與平等」的理想狀態為

先決條件。其次，代議民主的運作原本就存在參與的不平等；審議民

主的實踐，考慮到參與不平等的現實，因此在程序設計上，透過多重

方式來降低不平等，使審議民主的實踐比傳統政治更具包容性 (Fung

2003; Cohen 2009)。本文的研究結果進一步提醒，公民的參與意願存

在性別和教育程度的不平等，因此，公共審議在參與者的招募上，必

須透過多重動員途徑來鼓勵女性和低教育程度者的參與，並在參與者

的選擇上，盡可能包容不同社會群體，以降低參與的不平等。

但程序的努力，有時而窮。既有文獻指出，性別與教育程度在公

民心性與能力的差異，是頑固的現象。即使結社參與和日常公共討論

可以提高公民心性與能力，但在結社參與和日常公共討論相當的情況

下，男性與高教育程度者的政治興趣、政治知識和表達能力，還是比

較高。公民心性與能力，受到社會化過程、日常生活情境、社會經濟

位置所影響。在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中，不同性別與教育程度者的經驗

和社會位置的差異，塑造他們迥異的公民心力與能力。公民審議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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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文化結構的真空中運作；有更公平的社會，才能創造更平等的

公民審議。

誌謝：本文研究成果來自作者所主持的科技部計畫「社會資本與審議民主：台灣

民眾的日常政治討論與對公民審議的支持」（計畫編號 104-2410-H-002-112-）。

本文使用的資料來自「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六期第五次」（計畫編號

NSC 102-2420-H-001-007-SS2），作者參與該次調查計畫公民權組研究問卷的設

計，感謝問卷召集人傅仰止和其他學界同仁在問卷設計過程中提供的意見。本文

初稿曾發表於「公民權：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二十五次研討會」，感謝陳東

升和其他與會者提供的意見。作者特別感謝洪晨碩對本文的統計分析所提供的協

助。本文兩位審查人和編委會提供寶貴的修改建議，也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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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支持公民審議」及「參與公民

審議的意願」兩變項的卡方檢定

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
合計

不願意 願意

支持公民審議

不支持
273

(70.54%)
114

(29.46%)
387
(100%)

支持
517

(37.90%)
847

(62.10%)
1,364
(100%)

合計
790

(45.12%)
961

(54.88%)
1,751
(100%)

Pearson chi2(1)=129.7017 Pr =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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